
俄罗斯引进外国劳动力许可 

 

在俄罗斯，俄罗斯公司和外国公司引进外国劳动力相当普遍。必须

引进外国公民的前提条件是他们独特的专业、在某领域或方面具有工作

经验、企业职能的特殊性等。在雇佣外国公民时雇主应依照俄罗斯立法

办理这种劳动关系手续，包括取得引进和使用外国劳动力许可。 

在下列两种情形下，无须取得引进和使用外国劳动力许可： 

――如果为从事劳动活动，俄罗斯与引进工作的公民所在国建立了

免入境签制度； 

――如果外国公民是高技能专家（关于高技能专家下面将进行详细

描述）。 

雇佣外国公民的前提是递交需要外国劳动力（定额申请）的申请。下

一个日历年的申请应在本年五月一日前递交。在取得定额的条件下，公

司可以启动引进外国劳动力程序。 

为引进外国员工公司必须取得联邦移民局签发的引进和使用外国劳

动力许可。顺利取得该许可取决于管理居民就业事项的俄罗斯联邦行政

机关（就业中心）是否就引进外国员工的合理性签发正面结论。 

为此，公司必须在向联邦移民局申请前一个月在就业中心公示现有

职务空缺（多个职务空缺）信息。如果就业中心推荐俄罗斯公民为顶替

空缺职务（这种情况不常发生）的候选人，公司应与被推荐的公民进行

座谈。这一点对确认没有合适的俄罗斯公民作候选人是必须的。 

在签发结论时，就业中心可以考虑这些情况：公司没有违反劳动立

法以及缩减员额的违规记录。其中，2009 年 9 月 22 日莫斯科政府与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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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工会联合会和莫斯科雇主联合会之间签署的2010年度莫斯科三方协议

规定，签发引进和使用外国劳动力许可的条件是不存在以下事实： 

――裁员； 

――拒绝和不履行 2010 年莫斯科三方协议条款和 2009 年 9月 22日

莫斯科政府与莫斯科工会联合会和莫斯科雇主联合会之间签署的2010年

度莫斯科市最低工资协议； 

――向候选人提出不属于员工技能和其履行劳动职能的空缺职务要

求； 

――实质上降低工资数额等等。 

向就业中心提交文件后一个月，公司向联邦移民局递交文件。依据

2006 年 11 月 15 日第 681 号《关于为使外国公民在俄罗斯联邦从事临时

劳动活动而签发许可文件的程序》的政府令，公司按规定形式向联邦移

民局递交签发引进和使用外国劳动力许可的申请，并将下列文件附于申

请之后： 

――载入统一的国家法人登记簿证书的复印件； 

――注册地税务登记证的复印件； 

――劳动合同草案或其他证明预先同外国公民或国外合作伙伴就引

进外国劳动力的意图和条件进行协商的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员工

的工资和劳动保护、其社会保障和保险由俄罗斯联邦立法规定，并参考

俄罗斯联邦签署的国际条约的特别约定； 

――支付国家规费的文件。 

文件必须以原件或公证证明的复印件形式递交。如果某些官方文件

是在外国境内制作的，还应按规定程序进行认证。如果文件以外文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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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提供这些文件翻译件的公证证明。 

收到雇主提交的文件后，联邦移民局向就业中心提出质询，就业中

心自收到质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签发关于引进外国员工合理性的结

论。 

自收到雇主提交的所有必要文件之日起 30 个日历日内，联邦移民局

签发引进和使用外国劳动力许可。联邦移民局按规定形式发放引进和使

用外国劳动力许可，该许可的格式是正规的报表文件。 

在引进和使用外国劳动力许可中指明有关外国员工的数量、其职业

和出生国的信息，以及关于该许可有效的俄罗斯联邦各主体信息。只有

许可中指明的那些职务和在指明的俄罗斯联邦主体境内雇主才应引进外

国员工工作。 

在取得引进和使用外国劳动力许可后，雇主应为每一个外国员工单

独办理工作许可。如果外国公民持有为其他雇主从事劳动活动而取得的

有效工作许可，则打算引进该外国公民的新雇主仍要取得引进外国劳动

力许可，并确保为持有工作许可的外国公民重新办理手续。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对不遵守移民立法的要求规定了行政责任。其

中，未按规定程序取得引进和使用外国员工许可，而在俄罗斯联邦引进

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从事劳动活动，对公民将处以数额为 2000-5000 卢

布的行政罚款，对负责人处以数额为 25000-50000 卢布的行政罚款，对

法人处以数额为250000-800000卢布的行政罚款或处以暂停90日以下活

动的行政处罚。 

因2010年5月19日第86号《关于修订“外国公民在俄罗斯联邦法律地

位法”和有些俄罗斯联邦立法文件》的联邦法的通过和生效，外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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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联邦地位的法律调整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首先涉及的是高技

能专家，自2010年7月1日起，公司无需取得引进和使用外国员工许可而

引进高技能专家。在具体领域具有工作经验或专业技能的外国公民被视为

“高技能专家”，其在俄罗斯一年期内的工资应不少于二百万卢布。该程序

不适用于外国公司驻俄罗斯代表处。 

这样看来，取得引进和使用外国劳动力许可是相当费时费力的过程，

需要严格履行俄罗斯立法规定的程序。自 2010 年 7 月 1日施行的引进高

技能专家的简化程序，使很多雇主不必为外国公民取得引进许可，并能

在更短的期限内取得工作许可。这些变化是提高俄罗斯投资吸引力的国

家政策的一部分，政府继续采取措施简化外国投资者在国内的活动手续。 

 

附注：俄罗斯莫斯科市ALRUD法律公司应俄驻华商务代表处之请拟就了该

资料。ALRUD法律公司的网址：www.alrud.ru。此资料翻译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俄罗斯法律研究中心，网址：www.rusla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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